
后勤保障部工作调度会议制度

第一条 为统筹协调后勤保障部各部门工作，推进重点

工作任务，督办部署学校和后勤保障部决定的事项，特制订

本制度。

第二条 调度会以听取汇报或现场调度 2 种形式召开，

原则单周星期一上午 8:30 在会议室听取汇报，根据实际情

况对重点工作组织现场调度和检查。

第三条 调度会一般由部长召集，听取汇报时领导班子

成员，各办公室、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。现场调度时根据具

体事项确定参会人员。

第四条 听取汇报时,各办公室、中心负责人简要汇报上

次调度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及未来 2-3 周重点工作，每人发

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
第五条 调度会无决策权。调度会形成的意见、方案等，

由相关部门提交部长办公会、党政联席会、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第六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调度会议的通知并做好会议记

录，形成调度会重点工作推进表及会议纪要报送部长及分管

校领导。

第七条 各部门应及时传达、落实会议要求，按要求做

好跟踪落实，确保工作任务完成。

第八条 参会人员应严格按要求参加会议，无法参加会

议的须向部长请假并安排其他负责人参加。

第九条 各中心也应合理建立中心的调度会议制度，确

保重要工作的推进。

第十条 本规则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


第十一条 本规则自 2021 年 1 月起施行。原《后勤保障

部工作调度会议议事规则》（后勤保障部发〔2018〕30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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